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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科大招〔2022〕2 号

关于印发《河南科技大学按类招生与专业招生
计划动态调整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河南科技大学按类招生与专业招生计划动态调整办法》

已经 2022 年 3 月 8 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落实。

河南科技大学

2022 年 3 月 30 日

河南科技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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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科技大学
按类招生与专业招生计划动态调整办法

为进一步提高本科生源质量，助推学校“双一流”大学建

设，结合“全面深化改革试点校”工作要求，对《河南科技大

学按类招生与专业招生计划动态调整办法》（河科大招〔2016〕

3 号）进行修订。

一、关于按类招生工作

按类招生是相对于按专业招生而言的，就是将相同学科门

类或专业类的专业合并，按所属的一个学科或专业类别进行招

生。新生入学后，先按类培养一段时间，再根据学生的志愿和

学校制定的专业分流办法选择在该类的某一专业中学习。工作

程序如下：

1.符合按类招生类别设置要求的学院应积极申报按类招生

类别，经学校研究通过后，报省教育厅审批；

2.经省教育厅审批通过后列入我校当年招生计划；

3.考生填报高考志愿时，将类别视作一个专业填报。有关

招生类别名称、所含专业（或专业方向）、录取批次、招生人数

等信息由当年考生所在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。

二、以“三率”为导向调整招生计划办法

“三率”具体是指考生第一专业（类）志愿报考率、新生

报到率和毕业去向落实率；按类招生的，按类统计其“三率”。

考生第一专业（类）志愿报考率：指某专业（类）第一志

愿报考的全部考生人数与专业（类）招生计划数的比例（征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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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愿的报考人数不予统计）。

新生报到率：指某专业（类）新生实际报到人数与应报到

人数的比例（应报到人数为新生花名册上的人数）。

毕业去向落实率：指某专业（类）应届毕业生 8 月 31 日的

毕业去向落实率。

(一) 专业（类）“三率”的计算与排序

1．计算方法：

第一志愿报考率得分=专业（类）报考率/专业（类）报考

率最大值×100；

新生报到率得分=专业（类）报到率/专业（类）报到率最

大值×100；

毕业去向落实率得分=专业（类）毕业去向落实率/毕业去

向落实率最大值×100；

专业（类）的“三率”得分=第一志愿报考率得分×20%+新

生报到率得分×10%+毕业去向落实率得分×70%。

2．排序：按照各专业（类）“三率”得分，从高到低的顺

序进行排序，并向学院通报各专业（类）排序结果。

（二）专业（类）计划调整的原则与办法

1.专业（类）计划的调整、分配要充分考虑各学院学科专

业（类）的建设发展情况、师资力量以及实验、实习等办学条

件。

2.以“三率”为导向调整专业（类）招生计划。具体办法

为：上年“三率”排序后 10%的专业（类），当年学校将减少这

些专业（类）招生计划的 15%；连续二年“三率”排序后 10%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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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（类），学校将减少这些专业（类）招生计划的 30%，相关

学院要加快专业（类）教师分流，加大专业（类）调整步伐；

连续三年“三率”排序后 10%的专业（类），除学校学科发展保

护专业（类）外，暂停其专业（类）招生。

3.根据学校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需要，确需增加招生计划

的专业（类），由相关学院提出申请，经学校普通高招招生委

员会审议，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。

三、动态调整专业招生人数办法

1.模拟投档后，在条件允许的省份，根据生源情况，为提

高生源质量及考生第一专业志愿满足率，适当增加生源充足专

业（类）的招生人数，提出校内专业（类）计划调整方案，经

学校普通高招招生委员会或招生录取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，

报生源地省级招生主管部门进行审核。

2.正式投档后，根据各专业（类）拟录取情况，减少生源

不足专业（类）的招生人数，提出校内专业（类）计划调整方

案，经学校普通高招招生委员会或招生录取工作领导小组审核

同意后，报生源地省级招生主管部门进行审核。

四、其他

1.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河南科技大学按类招生

与专业招生计划动态调整办法》（河科大招〔2016〕3 号）同时

废止。

2.本办法由招生就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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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2 年 3 月 30 日


